
中共泰州市海陵区委宣传部


关于做好国庆节前后全区环境宣传的通知
各镇街（园区），区各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：

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，大力营造热烈喜庆、安定祥和的社会氛围，现将国庆前后环境宣传的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宣传内容

1.“我与国旗合个影 我为祖国送祝福”主题宣教活动宣传片（50秒）（主要用于大型电子显示屏及新媒体的刊播）。

2.《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》宣传挂图（主要用于阅报栏和社区橱窗张贴以及新媒体转载）。

3.海陵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宣传标语口号（主要用于沿街商户LED显示屏）。

以上宣传内容请到邮箱：tzgqxc70@163.com下载，密码：86886061。另有已设计好的部分宣传标语画面，如有需要可带盘，至区政府616室拷贝。

二、责任分工

1．区城管局负责配合市城管局协调主城区大型电子显示屏、各类楼宇广告、主干道两侧商户电子显示屏高频次刊播宣传内容。

2．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布置区政府大院内环境宣传工作。

3．区网信办负责协调网络媒体刊播宣传内容。
4．区教育局负责安排学校布置环境宣传。

5．区住建局负责协调建筑工地、拆迁工地做好环境宣传。

6．其他区级机关部门（单位）要高度重视，认真做好国庆前后环境宣传工作。

7．各镇街（园区）负责布置各自辖区内的国庆环境宣传，广泛利用大型广告牌、墙体、宣传橱窗、站牌、电子显示屏等载体做好氛围宣传，特别要注重加强在人流密集地区的重点宣传。

三、相关要求

1. 请各家于9月24日开始布置，9月26日前将联络员和各项工作落实情况报送至区委宣传部宣传科，邮箱：HL86223782@163.com，联系电话：86223782。

2．各镇街（园区）、各单位，要结合实际、因地制宜地布置宣传氛围，要求布局合理、庄重美观，注意整理效果，与周边环境协调统一。印制《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》宣传挂图时，一定要按原有的比例缩放，不得擅自变更图样,且要保证挂图整洁、完好。
    附件：海陵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宣传标语口号
中共泰州市海陵区委宣传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9月24日 

附件
海陵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

宣传标语口号

1.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！

2.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，奋力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！

3.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！

4.人民有信仰，国家有力量，民族有希望！

5.不忘初心，牢记使命，永远奋斗！

6.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！

7.砥砺初心、践行使命，推动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，奋力谱写好中国梦泰州篇章！

8.弘扬爱国奉献精神，争做新时代奋斗者！

9.决胜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高质量推进中部支点城市建设

10.不忘初心 勇担主城区复兴使命，高点定位 决胜高水平全面小康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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